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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 

根据《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教师

〔2011〕6 号）和广东省教师工作会议精神，结合广东省农村教育实

际和我校教师教育改革发展需要，决定建立教师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区，

探索新形势下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机制、新模式，提高我校师范

生培养质量和服务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能力。 

一、目的和意义 

通过高校、地方政府、中小学三位一体的合作培养机制，形成人

才培养、教育科研和社会服务的新模式，探索新的以实践取向为导向

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为我校教育科研对接基础教育提供基地，为

实现我校教师教育职前职后一体化和当地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提供平

台。 



教师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和项目的实施对我校提高教师教育

培养质量、提升教育科研能力，增强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基础

教育服务的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指导思想 

建立教师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区要积极配合我校教师教育改革与发

展，创新教师教育理念，育人为本、实践取向，服务社会。要立足基

础教育，积极面向农村、山区，重点解决加强我校师范生实践教学、

提高农村中小学师资队伍水平和加强我校教师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等问

题。教师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要因地制宜、逐步推进，力争建立

我校与地方政府全方位教育合作机制，调动学校、地方政府、中小学

和幼儿园的积极性，通过合作达到共赢。 

三、教师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区及其功能 

教师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区是学校的教师教育改革创新实践场所。

学校建立县（市、区）域教师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

试验区框架内建立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基地（以下

简称试验基地）。 

试验区采取肇庆学院与地方政府共建方式。对于达到试验区条件

的县（市、区），在双方协商自愿的基础上，学校与当地政府签订协议，

设立“肇庆学院教师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区”。试验区框架内的试验基地

由我校与政府主管部门根据条件在所辖区域内中小学和幼儿园中遴选

确定，我校、政府、中小学和幼儿园共建。 

1.试验区是我校开展教师教育实践教学尤其是教育实习的改革创

新试验基地。试验区内做到实习时间保证、实习内容充实、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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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位、保障措施到位。在实验区内，师范生以实习支教、置换培训或

顶岗实习等多种方式进行教育实习，分学科安排指导教师驻地指导，

确保教育实习的实训性、有效性。 

2.试验区是我校教育科研的研究和试验基地。我校支持和鼓励教

学科研单位把科研的着重点和落脚点放在基础教育改革的前沿，引导

教师深入中小学、幼儿园开展教学改革与科学研究，提高科研水平和

为地方经济社会尤其是基础教育服务的能力。学校在基础教育和教师

专业发展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优先在试验区内实验推广。 

3.试验区是我校服务地方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的基地。我校为试

验区所在地方政府制定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教师队伍建设规划提供专

家咨询和帮助。通过在试验区设立教师发展学校提升试验区（试验基

地）教师专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为试验区培养专家型教师等提供专

业支持。学校根据需要面向试验区（试验基地）开展教师学历教育、

在职培训等教师继续教育，通过支教、顶岗、置换等方式为试验区（试

验基地）教师创造继续教育条件。根据试验区需要和可能，我校选派

教授、专家兼任中小学分管科研副校长，安排相应学科、专业的高职

称教师和研究人员定期到试验区中小学开展学术专题讲座，指导中小

学教师开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教学研究。通过试验区项目的实施，

提高所在区域、中小学校师资队伍建设水平、专业发展水平和教育教

学质量。 

4.试验区是提高我校教师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水平的平台。通过教

师深入试验区开展教育教学工作以及科学研究，培养一批熟悉基础教

育的教师教育师资和专家。通过选拔、培训，培养一批试验区相关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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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具有一定学术水平、教学经验丰富的中小学教师为我校兼职教师，

指导师范生微格教学、说课和试讲、教育见习和教育实习等实践活动。 

四、建设内容和方式 

学校建立县（市、区）域教师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区，试验区框架

内建立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基地。 

1.主要建设内容： 

（1）与试验区所在政府建立紧密合作关系，签订有关教育合作协

议。 

（2）建设试验区管理机构和工作设施。建设教学科研以及合作、

协作项目所需要的其它相关设施。 

（3）在试验区框架内以中小学、幼儿园为单位建立若干所试验基

地。试验基地建设实习生工作、学习、生活设施，保证实习生正常的

工作、学习、生活。 

（4）试验区建立指导教师工作站，建设指导教师工作生活设施。 

（5）建立“肇庆学院×××教师发展学校”，打造所在区域教师

专业发展平台，承担部分教师就地培训任务。教师发展学校要以试验

区内学校为依托。 

（6）建立我校教师教育兼职教师队伍，探索中小学专家型教师培

养机制。 

试验区建设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进行，成熟一个建设一个，可先

行试点 1—2个县。 

2.各实验区的设立方式和运行模式以有利于实施我校教师教育实

践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有利于我校、地方政府、中小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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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三方合作为原则。可以根据当地社会和教育发展情况因地制宜，

可以根据当地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需求采取多样化的建设方式。 

五、设立教师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区的条件 

设立教师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县（市、区）应满足以下条件： 

1.重视教育事业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有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教

师队伍建设规划，主要领导重视教育事业发展，将教育强县（市、区）

作为社会事业发展战略，教育投入逐年增加。 

2.教育主管部门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师专业发展，重视基础教

育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有领导分管试验区工作，有主管科室和专人

负责。 

3.试验基地学校能够容纳 20 名以上学生顶岗实习，具备实习生和

指导教师学习、工作、生活条件，能够保证师生安全。 

4.试验区有 15 所以上试验基地学校。 

5.当地县（市、区）政府有与高校合作培养师范生、合作开展教

师队伍建设、合作开展教育教学改革的愿望。愿意共同承担试验区及

试验基地建设任务。政府能够为顶岗实习学生支付一定数额的生活津

贴。 

六、组织与管理 

肇庆学院教师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区是我校与地方政府的教育合作

项目，经双方签订协议后，由我校和地方政府（或其主管部门）共同

出资建设，共同管理。 

1.为加强领导，保障试验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由双方共同组

成试验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试验区管理。管理委员会下设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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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具体工作。师范生顶岗实习支教、教学科研合作以及教师队伍建

设等各项合作事宜由双方本着以人为本、平等互利、提高质量、促进

发展的原则协商确定。 

2.试验区内所设教师发展学校之管理办法由我校与地方政府及依

托单位共同协商。 

3.学校和地方政府分别划拨专项资金用于教师教育改革创新试验

区（试验基地）建设和运行，保障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和项目的顺利实

施。积极争取社会和热心教育人士对试验区（试验基地）的捐赠。 

 

                           

 
 

 

                                                        二〇一二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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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2 年 6 月 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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